关于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公告的解读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5号)，完善《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印发<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申报事项操作规程(试行)>的公告》（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3]13号 ），我局制定了《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就《公告》的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本《公告》将大连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3]13号中的应收及预付款项坏账损失专项申报应提供材料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公告》中规定“属于逾期三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应有情况说明并出具专项报告；属于企业逾期一年以上，单笔数额不超过五万或者不超过企业年度收入总额万分之一的应收款项，应有情况说明并出具专项报告”，企业发生上述两项资产损失在进行专项申报时提供的专项报告，可以由法定资质中介机构出具，也可以由企业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据实出具。
